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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686.htm （１９９３年１１

月１６日 法发〔１９９３〕３５号）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

法院： 为改进经济审判工作，提高审判水平，抓好开庭审理

，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实现审理案件规范化，现将《经济纠

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

依照执行。各地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

我院。 附： 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６０２次会议讨论通过） １、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收到起诉状经审查立案后，认

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经济纠

纷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２、原、被告双方同

时到庭请求解决纠纷的，可以当即审理，当即调解。 ３、原

告到庭请求解决纠纷，被告在本地的，可以用书面、电话、

请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捎信等简便方式传唤另一方当事人到庭

。被告口头答辩的，记入笔录，可以当即审理；被告要求书

面答辩的，可以征求其所需答辩期限的意见，但最长不得超

过１５天。 经询问双方当事人或者被告答辩后，发现双方争

议较大，案情重大、复杂的，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４、

经双方当事人陈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

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直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制

作调解书发给当事人；即时履行完毕，当事人不要求发给调



解书的，可将协议记入笔录，不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对

案件事实无争议，只是在责任的承担上达不成协议的，开庭

审理时可以在双方当事人对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直接进

行法庭辩论。 ５、双方当事人对主要事实陈述不一致，或者

庭前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以当即开庭审理，也可以另定日

期审理，并告知当事人开庭的时间、地点。 ６、开庭前，书

记员查明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当事人或其他诉

讼参与人没有到庭的，应将情况及时报告审判员，由审判员

决定是否需要延期或者中止审理。决定延期或者中止审理的

，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原告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审判员决定如期

审理的，书记员宣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入庭。 ７、开庭

前书记员先宣布法庭纪律。 ８、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请审

判员入庭。 ９、书记员向审判员报告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的出庭情况，审判员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并

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 １０、当事人

身份经审判员核对无误，且对对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的，审

判员宣布到庭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

参加本案诉讼。 １１、审判员宣布案由、开庭。 １２、审判

员宣布审判员、书记员姓名，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

务，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１３、原告简要陈述起

诉的请求、事实和理由。 １４、被告针对原告起诉中陈述的

事实提出承认或者否认的答辩。 １５、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经对方辩认、

互相质证。 １６、证人出庭作证的，应查明证人身份，告知

证人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证人作证后应



征询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意见。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向证人发问。对确实不能出庭的证人提供

的证言，当庭宣读后，也应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 １７、当

事人对争议的问题可以互相辩论。审判员对当事人在辩论中

与本案无关的言辞应当及时制止。 １８、经法庭调查、辩论

，事实基本清楚后，审判员按原告、被告的顺序询问双方当

事人是否愿意调解。调解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休庭后进行

。 １９、调解可先由各方当事人提出调解方案。当事人意见

有分歧的，要讲明道理、分清责任，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协议。审判员也可根据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提出初步调解方

案，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 ２０、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取得

一致意见，根据协商的内容起草调解协议，由各方当事人签

字或盖章。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发给当事人。 ２１、调

解达不成协议的，审判员可以当庭宣判。宣判时，审判员与

当事人应当起立。宣判内容包括认定的事实、判决的理由、

适用的法律依据、判决的结果、诉讼费用的负担、当事人的

上诉权利、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２２、书记员宣读庭审

笔录或者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

读。 庭审笔录经宣读或阅读，记录无误的，当事人和其他诉

讼参与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记

明情况附卷；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申请

补正的，允许在笔录后面或另页补正。 庭审笔录，由审判员

和书记员签名。 ２３、审判员宣布闭庭。 ２４、书记员宣布

全体起立，请宣判员退庭。 ２５、审判员退庭后，书记员宣

布当事人和旁听人员等退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